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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2016 年 12 月 27 日，公司收到大股东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中汇集团”）《关于我司增持贵司股票事宜的函》，中汇集团自 2016 年 1 月

12日（增持首日）至 2016年 12月 2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

公司股票合计 15,343,015 股，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.04%。现将有关

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增持方名称：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二、增持目的及计划 

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，

切实保护好广大投资者权益，中汇集团计划自首次增持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根据

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，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

司总股本的 2%（含已增持的 15,343,015 股）。如遇市场严重波动情况，中汇集

团将视情况而定是否继续开展增持计划。 

三、增持方式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。 

四、增持情况 

中汇集团于 2016年 1月 12日至 12月 2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

持公司股份。截至目前，中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705,877,215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 47.85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股东增持股份情况 



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（股） 
增持股数占总股

本比例 

2016 年 1月 12 日 

二级市场 

    1,945,400  0.1300% 

2016 年 1月 13 日     6,380,628  0.4300% 

2016 年 1月 27 日       266,800  0.0200% 

2016 年 1月 28 日       687,600  0.0500% 

2016 年 5月 12 日        67,500  0.0046% 

2016 年 5月 24 日       713,382  0.0484% 

2016 年 5月 26 日     1,007,789  0.0683% 

2016 年 5月 30 日       237,000  0.0161% 

2016 年 6月 20 日       634,800  0.0430% 

2016 年 6月 24 日       575,000  0.0390% 

2016 年 12月 22 日       156,000  0.0106% 

2016 年 12月 23 日     1,349,100  0.0915% 

2016 年 12月 26 日     1,322,016  0.0896% 

合计    15,343,015  1.0401% 

2、股东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

本次增持前，中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690,514,857股，占总股本的 46.81%。

2016 年 1 月 12 日至 12 月 26 日增持后（含收回股改代垫限售股份 19,343 股），

中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705,877,215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7.85%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1、2016年 2月 17日，中汇集团收回股改代垫限售股份 19,343股，详情请

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在指定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中国

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《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57）。 

2、本次增持行为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。

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
3、本次增持无需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。 

4、中汇集团承诺，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主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5、公司将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（2012 年修订）的相关规定，持续关注中汇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，并

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《关于我司增持贵司股票事宜的函》； 

2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




